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多元活潑教學專修研習班（故事、戲劇在教學的運用）

實施計畫
 ㄧ、研習依據：                                         

（一）98年4月29日課程規劃會議。         
（二）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行事曆。

 二、研習目的：

（一）培養教師多元教學能力，推動課堂教學活潑創新。

  （二）開展教師肢體表演潛能，運用故事融入各科教學。
  （三）激發兒童課程學習動機，提昇教師課堂教學品質。
  （四）引進企業創新變革理念，開拓教師教育專業視野。

三、辦理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與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共同合辦。
四、研習對象及人數：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含主任、組長），預計60人。
五、研習時間：98年7月1日（星期三）至7月3日（星期五），合計3天。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8年6月12日(星期五)止，若超過60位，依報名先後順序進行遴選。
七、辦理地點：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陽明山建國街2號）。
八、課程內容：課程及講座皆由研華文教基金會專責規劃與邀聘，課程表如下：
（課程如有修改，以網路公告為主）
	日期/星期
	時間
	課程
	講座

	7月1日(星期三)
	0900~1150
	圖畫不只是圖畫
~~從繪本談美感教育
	曹教授俊彥

	
	1330~1610
	多元戲劇元素的認識與體驗
	林主任時榮  顏老師明玉

	7月2日
(星期四)
	0900~1150
	故事不只是故事
~~從兒童哲學談故事的敘事治療
	楊教授茂秀

	
	1330~1515
	多元戲劇元素的運用與即興呈現
	顏老師明玉  林主任時榮

	7月3日

(星期五)
	0900~1150
	創新學習模式
	劉執行長慶聰

	
	1330~1515
	多元活潑教學在國小校園的運用
	王主任有福

	
	1520~1610
	綜合座談
	本中心


十、研習方式：講授、討論、實務經驗分享與綜合座談。
十一、報名方式：本研習採網路報名，參加研習人員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十二、遴選方式：依報名順序錄取(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十三、注意事項：

     1、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3天公布研習人員名單，以各研習員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
     子郵件信箱通知錄取之學員及其所屬學校，並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及準時至本中心參 
     加研習；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

     2、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
     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
      3、為維持研習品質，本研習班不接受現場報名，請欲參加之學員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
         名程序。
十四、研習時數登錄：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時數5分之1者（3小時），不核予研習時數；全程
      參與核發18小時研習時數。
十五、聯絡方式：本中心教務組組員 張育甄，電話：2861－6942＃215；

                 E-mail：yu_chen1011@yahoo.com.tw
十六、經費：鐘點費及講座交通事宜由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負擔，其他經費由臺北市教師研
      習中心支付。

十七、本計畫經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